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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县城经汇南至包鸾公路整治改造工程

可研报告的批复

丰都县公路事务中心：

    你中心《关于审批县城经汇南至包鸾公路整治改造工程可研报告的函》（丰公路函〔2022〕107号）及有关材料收悉。为改善县城经汇南至包鸾公路路面状况差、车辆拥堵现状，方便群众出行，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项目名称
县城经汇南至包鸾公路整治改造工程（项目代码2211-500230-04-01-826340）
二、项目法人

丰都县公路事务中心

三、建设性质
改建

四、建设地点
包鸾镇、三合街道

五、建设内容及规模
改建道路长19.078km，起于三合街道南天湖中路交叉口，经汇南场镇，止于包鸾镇北侧后湾。道路路基宽5.5m，路面宽5.0m，沥青砼路面，维持现状道路平纵指标，增设错车道39处，在原路基外侧加宽2.0m，改造后会车段路基宽7.5m，对路基沉陷及路面病害进行处置等。

六、投资估算及资金来源
项目投资估算403.91万元，其中建安工程费313.19万元，其他费用69.25万元，土地使用及拆迁补偿费2.24万元，预备费19.23万元。资金来源为2023市级补助资金。
七、建设工期
3个月
八、节能
该项目须按建筑节能标准设计建设，按国家有关建筑节能的要求选用节能建筑材料。
九、招投标
按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6号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执行。
接此批复后，请你单位抓紧做好项目建设前期工作，认真落实安全生产“三同时”要求，优化设计方案，项目初步设计经有关部门批复后，按程序将投资概算及时报我委审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丰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    2022年12月2日
丰都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2022年12月2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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